
属灵领袖(二) —— 谈长老资格 

  提摩太前书 3:1-7 

锺舜贵牧师 7/18/2010   

引言： 

耶柔米教父的谴责 

 

一. 有教导能力(2) — 善于教导 

提多书 1:9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

驳倒了。 

教导：didaktikon 有能力的意思 

 

二.有家庭模范(4-5) — 善于管理自己的家 

管理：原意是“站在前面”，有引导、榜样的意思 

 

三.有属灵经历(6) — 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 

“魔鬼”与 11 节的“谗言”同一个字 

好说坏话的人之意 

 

四.有美好见证(7) — 在教外有好名声 

主耶稣  太 5: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

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 

保罗  腓 2:15 使你们无可指摘,诚实无伪,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,作神无瑕疵的儿

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,好像明光照耀。 

彼得  彼前 2:12 你们在外邦人中,应当品行端正,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,因看见

你们的好行为,便在鉴察的日子(注：“鉴察”或作“眷顾”)归荣耀给神。 

 

结论 

 1.品格是長老資格的首要條件 

      善於教導---身教  

      家庭模範---榜樣 

      屬靈經歷---免得自高自大[謙卑] 

      美好見證---好名聲 

2.品格需在各種不同層面展現 

     個性--- 節制.自守.端正.不貪財.不喝酒 

     家庭--- 一個婦人的丈夫,使兒女端莊順服 

     他人--- 樂意接待人.不打人.溫和.不爭競 

     社會--- 有好名聲 


